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經濟、財政兩委員會第2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103年4月24日（星期四）14時33分至14時5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林委員岱樺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經濟、財政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3年4月9日（星期三）上午9時4分至下午2時6分

地　　點：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岱樺　　李慶華　　黃昭順　　丁守中　　賴士葆　　許添財　　林德福　　薛　凌　　盧秀燕　　陳怡潔　　賴振昌　　孫大千　　王惠美　　蘇震清　　陳明文　　翁重鈞　　黃偉哲　　費鴻泰　　楊瓊瓔　　廖國棟　　李應元　　葉津鈴　　徐耀昌　　羅明才　　蔡正元　　張嘉郡　　潘孟安

　　　委員出席27人

列席委員：江啟臣　　陳歐珀　　盧嘉辰　　楊應雄　　李昆澤　　鄭天財　　陳碧涵　　廖正井　　邱志偉　　羅淑蕾　　李桐豪　　吳宜臻　　邱文彥　　蔣乃辛　　李貴敏　　吳育昇　　陳淑慧　　陳亭妃　　吳育仁　　蔡錦隆　　周倪安　　何欣純　　呂玉玲　　蘇清泉　　管碧玲　　蕭美琴　　潘維剛　　呂學樟　　楊麗環　　張慶忠　　簡東明　　江惠貞　　高金素梅　徐欣瑩　　鄭汝芬　　馬文君　　曾巨威　　顏寬恒

　　　委員列席38人

	列席人員：
	經濟部部長
	　張家祝

	
	  　　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
	　鄭國榮

	
	  　工業局局長
	　吳明機

	
	  　中小企業處處長
	　葉雲龍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處長
	　黃文谷

	
	財政部常務次長
	　許虞哲

	
	  　賦稅署署長
	　吳自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員
	　鄒玫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簡任技正
	　尤泳智

	
	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專門委員
	　陳文宗

	
	法務部法制司參事
	　羅建勛


主　　席：林召集委員岱樺

專門委員：黃素惠

主任秘書：李水足

紀　　錄：簡任秘書　葉義生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朱莉華　　專　　員　曾淑梅

速　　記：公報處記錄人員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3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2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楊麗環等5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蔣乃辛、本院民進黨黨團代表林岱樺委員說明提案要旨，經濟部張部長、財政部許常務次長就民進黨黨團、委員提案報告後，委員李慶華、陳明文、黃昭順、林德福、許添財、黃偉哲、葉津鈴、盧秀燕、陳怡潔、賴振昌、楊瓊瓔、蘇震清、王惠美、曾巨威、張嘉郡、翁重鈞及潘孟安等17人提出質詢，均由經濟部張部長、財政部許常務次長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委員張嘉郡、徐耀昌、林岱樺、鄭汝芬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聯席會。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主管機關於1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聯席會。委員口頭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亦請於1週內送交本聯席會，並分送相關委員。）

決議：院會交付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3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蔡正元等2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楊麗環等5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報告及詢答完畢，4案均另擇期繼續審查。

通過臨時提案3案：

一、政府對於輔導服務業開發新興國家市場如東南亞國家的服務業市場，應有具體的輔導策略，爰請經濟部儘快提出輔導台灣中小型連鎖服務業進軍東南亞的具體策略，包括資金的取得、人才的培訓、各國市場的分析報告與講座、智財權保障與商事法令……等，於南台灣亦須舉辦相同的輔導課程。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葉津鈴　　王惠美　　黃昭順　　徐耀昌

二、目前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設置在台北市，而南台灣目前正面臨轉型，服務業是最重要的未來型產業，但南台灣的服務業資訊目前與台北有相當大的落差，爰建請研議比照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或機械所與食品所，設置研究所與育成中心（如新設電子商務研究所或微型服務業經營研究所）在南台灣，成為南台灣的服務業火車頭。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葉津鈴　　黃昭順　　徐耀昌

三、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的重視不足，相關法令規範缺乏，當全球都在關注企業的透明誠信、創新成長、社會共融等指標時，台灣企業永續發展程度卻只是「後段班」，台灣遠遠落後歐洲數十年，連對岸之中國大陸都已強制國營事業都要做企業社會責任、南非也強制所有企業製作報告書。爰要求經濟部及財政部輔導所屬國營事業每年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提案人：王惠美　　張嘉郡　　蘇震清　　楊瓊瓔　　黃昭順　　徐耀昌

散會
[image: image1.jpg]



主席：因在場委員人數不足，上次會議議事錄稍後再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3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2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楊麗環等5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有關今日討論事項，經濟部沈次長與工業局吳局長很用心，昨天與財政委員會曾巨威委員進行了協商，剛才也與本席做過初步討論，結論是：上次希望對於在產創條例中領有研發補助、獎勵、補助者，如果查獲其有違法情況，就終止其補助，這是在產創的部分；至於促產條例與獎參條例中已經有落日條款但現在仍領有租稅優惠的業者，這是租稅優惠，已經沒有獎勵與補助了，與財委會協調的結果，就回歸相關稅法去處理，因此今天會以提出附帶決議的方式處理。也就是說，如果是因為促產條例與獎參條例的規定仍領有租稅優惠的部分，就回歸稅法去處理，而產創條例就維持產創條例，因為現在仍能享有的也只剩下租稅優惠了，所以我們就以附帶決議的方式來處理。

報告委員會，在場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先處理議事錄。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因為現在正在草擬附帶決議，稍候會提出給各位委員參考。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議事人員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修正為：

第　十　條　　為促進產業創新，最近三年內未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之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百分之三十為限。

前項投資抵減之適當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業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六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產業創新條例第七十條修正為：

第七十條　　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條例所定之獎勵或補助。

公司或企業最近三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之獎勵或補助，並應追回違法期間內依本條例申請所獲得之獎勵或補助。

另有附帶決議一項：

附帶決議

針對公司或企業違反法律將修法追繳、終止其違法期間，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申請所獲得之租稅優惠，將另行修正稅捐稽徵法予以追繳、停止之，以維社會公義。

提案人：林岱樺　　陳明文

連署人：王惠美　　張嘉郡　　翁重鈞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今日會議作以下決議：「院會交付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3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員蔡正元等2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及本院委員楊麗環等50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林召集委員岱樺補充說明。」
本日下午議程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4時59分）



